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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
技术评估论证会会议纪要
2023年11月3日，温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了温州市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技术评估论证会，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以及温州市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的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名单附后）。专家组成员在听取了温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温州市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施工要点》的介绍，观看了鹿城区南郊街道温州日鸿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简易喷淋系统现场实地测试视频后，对该温州市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涉及的简易喷淋系统、电动警铃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现形成会议纪要如下：
一、涉及改变原功能使用性质、使用功能，原则上应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核验收的的丙类工业企业建筑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等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并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实施执行。
二、此次涉及改造提升的丙类工业企业应按照《温州市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施工要点》的相关要求设置简易喷淋系统和电动警铃。
三、鼓励涉及电镀等具有较高火灾危险性工艺的工业企业参照本施工要点执行。
附件：1.温州市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技术评估论证会专家签名表
2.温州市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施工要点
附件1


附件2

温州市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
改造提升施工要点
1总则
1.1本施工要点适用于温州市未涉及改变原功能使用性质、使用功能的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消防设施改造提升施工。
1.2涉及改变原功能使用性质、使用功能的工业企业建筑，其建筑防火设计和消防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等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并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实施。
1.3鼓励既有丙类工业企业按照现行国家标准进行改造提升。
1.4鼓励涉及电镀等具有较高火灾危险性工艺的工业企业参照本施工要点执行。
2术语
2.1丙类工业企业
生产、加工、储存可燃固体或闪点不小于60℃的液体，如服装、制鞋、玩具、箱包、印刷、塑编、纺织、竹木、塑料制品等的工业企业。
3简易喷淋
3.1丙类工业企业（除涉及改变原功能使用性质）建筑应设置简易喷淋系统。
3.2简易喷淋系统，包括但不仅限于高位水箱、稳压泵（气压罐）、管网、喷头、水泵接合器、末端试水装置等。
3.2.1当市政给水压力满足最不利点喷头处工作压力0.15Mpa且涉及改造提升的生产车间不超过2层、距首层室外地面高度不超过10米时，可不设置高位水箱和稳压泵（气压罐），市政给水管网应保证连续供水且压力符合要求，无法满足的应设置消防高位水箱。
3.2.2当高位消防水箱设置高度满足最不利点喷头静水压力大于5米（高位水箱最低有效水位与最不利点喷头高差大于5米）时，可不设置稳压泵（气压罐）。
3.3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未设吊顶的车间应采用直立型喷头，喷头与顶板的距离应为75mm~150mm；设置吊顶的车间应采用下垂型喷头。
3.4喷头与边墙的距离不得大于1.7米，喷头间的距离不得大于3.4米。
3.5简易喷淋系统应设置独立的竖管，不应与室内消火栓共用竖管，竖管管径不应小于150mm。
3.6配水支管、配水管的管径根据管上控制的喷头数量确定，最小不应低于25mm。管径25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1个喷头；管径32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3个喷头；管径40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4个喷头；管径50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8个喷头；管径65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12个喷头；管径80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32个喷头；管径100mm的配水管最多控制64个喷头控制；控制64个以上喷头的配水管应采用150mm。
3.7配水管道应采用镀锌钢管。
3.8喷淋系统应在每层每户设置末端试水装置，末端试水装置应包括试水阀、压力表，管径不得小于25mm，并应在末端试水装置附近设置标志标识及巡查记录卡。
3.9当采用市政给水管网供水时，最不利点工作压力不应低于0.15MPa（即末端试水装置处压力表的工作压力不应低于0.15MPa）；当采用高位水箱供水且设置有稳压泵时，最不利点工作压力不应低于0.15MPa；当采用高位水箱供水但未设置稳压泵时最不利点工作压力不应低于0.05MPa。
3.10除利用市政管网供水的工程外，简易喷淋系统应设高位消防水箱，高位消防水箱有效容量不得低于18立方米，可与消火栓系统合用高位消防水箱。
3.11相邻两喷头之间的管段设置的吊架不应少于1个。
3.12设有稳压泵时，稳压泵应设置不少于2台，稳压泵工作流量不应低于5L/S，气压罐有效容积不应低于450L。
3.13稳压泵应采用消防专用电源供电，当建筑物体积大于50000m³时应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
3.14稳压泵供电线缆应采用耐火线缆，并穿金属导管或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屋面敷设的金属管或桥架尚应采取防潮防腐措施，且金属管壁厚不应小于2.0mm。稳压泵控制箱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
3.15每座丙类工业企业建筑附近，应就近设置2个简易喷淋系统水泵接合器，水泵接合器设置的位置应便于消防车使用。 
3.16新增不锈钢消防水箱、金属水管和稳压泵控制箱外壳均应采用∅10热镀锌圆钢或-25×4热镀锌扁钢和建筑物屋面原接闪器可靠连接；稳压泵控制箱应设置Ⅱ级试验SPD保护。
4电动警铃
4.1电动警铃和按钮应每层设置，应在每个疏散楼梯附近并在生产车间内设置电动警铃，按钮应设置在疏散路线上并在疏散楼梯附近，并对按钮设置醒目标识。
4.2电动警铃应设置在距离地面2.2m高位置，按钮离地高度应为1.3m至1.5m。
4.3任意报警按钮动作后，建筑物内的所有电动警铃应同步依次动作。
4.4电动警铃声压级应满足最远点音量不低于100db，且不低于背景噪音15db。
4.5电动警铃线路敷设应采用套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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